关于《山东省重点行业水效“领跑者”认定

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现将《山东省重点行业水效“领跑者”认定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的有关起草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“十四五”节约用水规划》《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循环经济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提高工业企业节水效能，加快推动工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，2024年1月10日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省水利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《关于印发<山东省重点行业水效“领跑者”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鲁工信绿发〔2024〕4号），明确了我省重点行业水效“领跑者”认定的条件、程序及监督管理要求等，文件自2024年2月11日起施行，已培育两批29家省级水效“领跑者”，形成重点用水行业全覆盖，有力带动了重点行业企业用水效能进一步提升。文件有效期至2026年2月10日，即将到期。

为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，我们研究修订了《山东省重点行业水效“领跑者”认定管理办法》进一步，完善了《管理办法》中的表述，更新了引用的标准，从而提高企业节水效能，发挥标杆示范作用，加快推动工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。
二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共分为五章，包括总则、认定条件、认定程序、监督管理和附则。

第一章总则，明确了《管理办法》的制定依据、面向对象和主要目的。第二章认定条件，明确了申报主体的范围和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。第三章认定程序，明确了水效“领跑者”申请和认定的基本流程。第四章监督管理，明确了水效“领跑者”动态管理、撤销情形、鼓励支持政策。第五章附则，明确了解释部门及施行日期。
三、征求意见情况
为确保《管理办法》的科学性和适用性，我们组建了专门的研究起草小组，广泛征求了省有关部门，16市工信部门，相关企业、协会的意见和建议，共收到意见16条，经过逐一分析评估，并逐一进行分析评估，采纳吸收意见建议5条，不予采纳意见11条，不采纳的已同有关部门及相关市等就文件内容达成一致，形成《管理办法》送审稿。
四、下一步报批程序

按流程进行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价、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、开展公平竞争审核、与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等环节，提交厅党组会审议通过后印发。

五、文件印发方式

文件拟采用主动公开的形式，会同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省水利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。
